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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1樓
承辦人：鄭雅勻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124
傳真：(02)89650936
電子信箱：AM7327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城都字第11219270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PUM3QR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2年9月20日召開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

則」第五階段修法研商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局112年9月12日新北城都字第1121796805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
都市更新學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
局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法制局、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、新北
市政府市場處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王法制專員柏棠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綜合規劃科、新
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、新北市政
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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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五階段修法研商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年 9月 20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整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11樓西側第 1會議室(1122) 

參、主持人：黃局長國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雅勻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冊 

伍、作業單位說明： 

    為辦理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第五階段修法作業，本局

前於 112年 5月 8日召開府內研商會議，本次會議係邀集公學會及相

關單位針對第五階段預計修正條文共計 8 條(第 17 條、第 18 條、第

28條、第 31條、第 33條、第 42條、第 47條、第 49條)進行討論，

並聽取及回應公學會相關建議意見，以供後續修法參考。 

陸、與會單位意見及決議： 

一、第 17條： 

(一)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：(詳後附件) 

    支持本次將一般都更及簡易都更納入修法放寬，惟實務上商

業區 3樓以上作商業使用意願低，故除都更案外，建議將一

般重建案或素地參考臺北市作法一併納入修法考量。 

(二)都市更新處： 

    目前商業區作住宅使用比例僅有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及海砂

屋得依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放寬，惟實務上舊市區商業區大

多作住宅使用，都更推動困難，故建議一般都更及簡易都更

比照危老予以放寬。 

(三)都市計畫科： 

    第 17 條第 2 項立法原意係為保障既有建物(危老及海砂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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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權益，故素地尚不在討論範疇，另危老及海砂屋量體較

小，故現行以使用執照作為核認原有合法之使用之依據，考

量都更案規模較大，經本次會議討論，倘有至少維持 1樓作

商業使用之需，建議後續得於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

議會審議要求，或於修法說明載明檢討方式，其文字內容可

另行討論。 

(四)決議： 

    修正後通過，本次先行修法放寬一般都更及簡易都更，並建

議商業區改建後至少維持 1樓或臨主幹道 1至 2樓作商業使

用，請都市更新處納入修法考量或研議後續執行方式；另有

關公會建議一般重建案部分，後續滾動式檢討再行研議。 

二、第 18條： 

(一)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：(詳後附件) 

    1.考量乙種工業區工作者之生活機能需求及便利性，建議保

留一般商業設施項目，或將一般零售業、一般服務業及餐

飲業等保留移列至第 3 款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。 

    2.另現行乙種工業區包含許多依一般事務所容許使用項目

申請獨立設置作研發產業使用之辦公室，而非以工廠必要

附屬設施作研發使用，倘刪除一般事務所將影響研發相關

產業，故請市府審慎考量。 

    3.新北市轄區幅員廣闊，有關瑞芳、鶯歌工業區與生活機能

設施距離較遠，仍建議將一般服務業一併保留或確保足以

提供基本生活機能。 

(二)經濟發展局： 

    考量乙種工業區仍有零售及餐飲需求，建議得參考桃園市保

留一般零售業及餐飲業，並得訂定相關使用限制(如：2樓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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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)，以避免違規情事；另住宅區及商業區皆可作一般事務所

使用，建議乙種工業區仍以工廠使用為主。 

(三)動物保護防疫處(以下簡稱動保處)： 

    有關特定寵物業設置於住宅區、商業區較有爭議及抗性，為

兼顧產業發展、動物診療機構需求及考量寵物可撫慰民眾身

心靈，建議將特定寵物業(繁殖、買賣、寄養)及動物診療機

構納入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項目。 

(四)開發管理科： 

    目前新北市尚未配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(以下簡稱

省施行細則)刪除一般商業設施，建議配合省施行細則修正；

另桃園市保留一般零售業及餐飲業移列至第 3款公共服務設

施及公用事業設施，有關公會建議事項得參考桃園市之條文

內容修正。 

(五)都市計畫科： 

    1.目前桃園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皆已配合省施行細則刪除一

般商業設施，故建議配合省施行細則僅保留原有對工業發

展所需屬商業性質且提供公共服務之類別與設施，並刪除

一般商業設施項下容易變相使用之項目。 

    2.有關公會建議保留一般商業設施部分，為利後續修法作業

及內政部審議爭取，建議比照桃園市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規

模限制，僅保留一般零售業及餐飲業，以 5%為限且總樓地

板面積不得超過 500平方公尺。 

    3.有關動保處建議新增容許作特定寵物業等相關使用部分，

建議得於第 3 款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增訂一目，

並訂定以 5%為限且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500平方公尺，

詳細項目名稱請動保處另行提供，以供納入修法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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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決議： 

    修正後通過，參酌公會建議將一般零售業及餐飲業比照桃園

市移列至第 3款，且依經濟發展局建議訂定樓層限制，請作

業單位納入考量；另配合動保處需求於第 3款增訂一目，請

動保處另與作業單位研議相關細節，亦請動保處同步配合盤

點及研議其他使用分區之管制與配套。 

三、第 28條： 

(一)動物保護防疫處： 

    現行本市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共計 4 處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，

另 32民間狗場計有 17間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，考量民間動

物收容處所係為解決犬貓流浪問題，建議納入容許使用項目。 

(二)工務局： 

    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予以放寬，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

第 268條限制。 

(三)都市更新處： 

    1.為保障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權益，故建議經審查核准得

放寬依原建築物高度興建，不受 3層樓或 10.5公尺限制，

惟其建築物最大基層面積仍不得超過 165平方公尺、建築

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495平方公尺。 

    2.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由本處審查並需經本府核准，有關工務

局建議事項後續得配合授權請建築師簽證原建築物高度。 

(四)決議： 

有關新增保護區內容許使用項目作公立及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

及放寬保護區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得依原建築物高度興建一

節，經與會單位獲共識，建議採納，條文內容依作業單位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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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為：「…放寬依原建『築』物高度興建…」。 

四、第 31條： 

(一)動物保護防疫處： 

    1.農業區具有動物收容處所合法化需求，且本市現有 11 間

殯葬業計有 3間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，故為配合動保政策

需求，建議新增農業區容許使用項目。 

    2.建議將民間寵物生命紀念設施納入第 31 條第 2 項放寬建

蔽率不得超過 40%。(會後書面意見) 

   (二)都市計畫科： 

    1.依細則附表一規定，農業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10%，第 31

條第 2 項係放寬部分容許使用項目之建蔽率為不得超過

40%，依動保處建議修正內容，僅放寬公立動物福利設施、

公立及民間動物收容處所之建蔽率。 

    2.為利後續修法作業，仍請動保處後續補充說明動物福利設

施範疇，以及釐清公立與民間容許使用項目之差異，俾利

後續審議時回應說明。 

(三)決議： 

    有關新增農業區內容許使用作公立動物福利設施、民間寵物

生命紀念設施、公立及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經與會單位獲共

識，建議採納，惟就動保處會後書面意見建議放寬民間寵物

生命紀念設施建蔽率一節，請作業單位另與該處釐清確認。 

五、第 33條： 

決議：有關放寬農業區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得依原建築物高度興

建一節，經與會單位獲共識，建議採納，條文內容依作業

單位建議修正為：「…放寬依原建『築』物高度興建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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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第 42條： 

(一)工務局：目前實務上，法定停車位檢討免設涉及繳納代金，

倘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明訂得取消設置並免檢討，則

無需繳納代金。 

(二)決議：有關放寬老舊集合住宅增設昇降機相關停車位檢討一

節，經與會單位獲共識，建議採納。 

七、第 47條： 

(一)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： 

    第 47條第 2項第 3款條文內容建議修正為(略以)：「三、放

射性污染建築物、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

定辦理者。」，僅刪除「、第五十五條」，保留「規定辦理

者」，以求條文語意完整性。 

(二)決議： 

    有關修訂都更案海砂屋及捷運穿越給予容積排除於細則容

積上限一節，經與會單位獲共識，建議採納，條文內容授權

作業單位調整。 

八、第 49條： 

決議：有關放寬市場用地之建蔽率比照商業區調高為 70%一節，

經與會單位獲共識，建議採納。 

九、其他建議意見： 

(一)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： 

    有關細則第 37條、第 48條等修法建議，詳後附件。 

(二)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： 

1.第 41 條：有關 111 年 3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細則第 41 條第 2

項規定：「建築基地應自後面基地線退縮 1公尺建築，其退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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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得設置綠籬、植栽綠美化。但不得設置構造物(包含地上及

地下)及種植喬木。」，雖前已召會討論執行方式並有相關函示，

惟為利後續建築師有明確檢討依循及法規檢討便利性，建議第

五階段修法配合刪除第 2項規定。 

2.第 47條：依建議修正條文草案，山坡地海砂屋給予容積雖排除

於細則容積上限，惟仍受限於建築技術規則第 268條限制，其

改建遙遙無期，請市府協助納入研議考量，以保障改建權益。 

(三)城鄉發展局回應意見： 

1.第 37 條：111 年 3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細則甫修訂經都設會審

議通過者，其法定開挖率得酌予提高，故為求法制穩定性，有

關公會建言意見，俟下階段修法再滾動式檢討；另請都設科研

議檢討現行都設審議門檻及條件，以利受理申請。 

2.第 41 條：有關第 41 條執行疑義市府業以 112 年 5 月 17 日新

北府城都字第 1120925734號函請相關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參辦，

為求法制穩定性，仍請公會協助周知前開函示(詳附件)，倘確

有修法需求，俟下階段修法再滾動式檢討。 

3.第 47條：有關建築師公會所提山坡地海砂屋個案，請公會後續

提供個案予都市更新處參考，俾利了解實際檢討疑義。 

4.第 48條：細則規定之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獎勵已行之有年，建議

維持目前獎勵額度，倘屬都更及危老案則依其特別法規定辦理。 

柒、會議結論： 

    有關第五階段修正條文草案原則依本次會議討論內容修正後通

過，共計 8條(第 17條、第 18條、第 28條、第 31條、第 33條、第

42條、第 47條、第 49條)，請各單位依各條文決議配合辦理，條文

草案內容請作業單位酌修或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獲共識後，續行預告修

正修法程序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3時 4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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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1樓
承辦人：鄭雅勻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124
傳真：(02)89650936
電子信箱：AM7327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城都字第11209257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1條執行疑義，詳如說

明，敬請轉知所屬會員參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1條及本府城鄉發展局112

年5月2日新北城都字第1120806438號函送112年4月24日會

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依111年3月1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(以

下簡稱施行細則)第41條第2項規定：「建築基地應自後面

基地線退縮1公尺建築，其退縮部分得設置綠籬、植栽綠美

化。但不得設置構造物（包含地上及地下）及種植喬

木。」，其立法原意係為配合市區廢污水排水系統建置而

訂定，惟各基地內外部條件實有差異，故為兼顧法令精神

及便民施政目標，屬已設置專用下水道、已納管、位於已

公告污水下水道使用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者或經建築師簽

證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不影響後續廢污水排水系統建置

者，於申請建造執照時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經本府水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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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局確認無影響廢污水排水系統建置，得不受施行細則第41

條第2項之限制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
都市更新學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(除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外)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
處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綜合規劃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
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
府城鄉發展局企劃建築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
發展局都計測量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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